
慈濟大學 100 學年度 
第 1 次空間規劃管理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開會地點：第二教學研討室 

主    席：賴滄海副校長                                 紀錄：林穎禎 

出席人員：李錫堅副校長、曾國藩副校長、楊仁宏院長、李哲夫院長、 

劉佑星院長、許木柱院長、范德鑫主秘、林昀臻(代教務長出席)、

林聖傑學務長、范揚晧總務長 (執行秘書) 

列席人員：生科系：彭致文老師代表(邱主任出差)、教務處陳奕銓 

總務處：方仁輝秘書、 

會議討論內容： 

壹、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報告：（執行秘書-總務長) 

一、生科系(所)釐清各空間使用情形，請生科系說明。 

生科系面積計算總表、目前使用情形一覽表及可歸還空間詳如附件二。 

彭老師：目前生科系須歸還學校 168 坪，本系已盡可能調整出約 148坪可

歸還校方管理，但由於學校當初空間規劃坪數大小不一，及部份老師實驗

之特殊需求，如感染性實驗須獨立空間、植物生長須要溫室培養等，無法

依規定坪數歸還，請學校能瞭解並給予彈性處理。 

李副校長： 

1、系所是否有自行調整空間規劃之權利？ 

2、發現該系某位老師及學生都屈就於小實驗室中，是否某些特殊實驗室可

作適度之擴充調整。 

3、歸還之空間應集中為某一區塊，以利校方管理及來利用。 

4.有些理科的系所有依課程需要規劃設置實習工廠之情況，此部份應不列

入系所標準分配規範中。 



醫學院院長：院的空間分配是否可分為同一區，屆時實驗室也可順勢調查

各系所空間使用比例。 

許院長表示：雖老師研究有其特殊性，故需求不一，但也不能依個人需求

單一滿足，建議收回空間可集中，以利後續管理及使用。 

總務長回應：目前調整生科系歸還空間時，已盡量考量集中在 8 樓 E 區，

預留醫學院爾後擴充用之完整區域。 

二、大愛樓 L0101 及南側大廳已整體規劃施工改裝為藝文中心及展場，9 月 2

日已完成，花費約 74萬元。 

三、A107 等三間已施工改裝為校史室，預計 10 月 6 日完成，目前預估花費約

90 萬元。 

四、2D108 已施工改裝為資源教室，7 月 15 日已完成。 

五、依據 TAMC 評鑑委員意見，普通生化、有機化學實驗室等學生實驗室內座位

不足，可否增加座位或另找空間增設實驗室。 

賴副校長： 

建議一、普生實驗室(B304)目前可容納 48 位學生，調整實驗桌位置後約可

增加 16 位學生；有機化學實驗室 C403 之排煙櫃可供教學用為 9 台，但現

場無可增設之空間，建議在普通化學實驗室 B401 增設 2 台，以 5 人/組計

算，將可容納至 55 位學生使用。 

建議二、微生物學生實驗室(B302)該空間夠大且排課不多，實驗課若以調

課方式處理可解決寄生蟲課程在 A308 空間不足之問題，請醫學院院長與系

上老師溝通，並請課務組協助作業。 

貳、報告事項：（執行秘書-總務長) 

一、宣導各系所自行依「系所及中心空間分配管理要點審查原則」訂定分配原

則：目前無任何系所提出。 

二、專案空間工程進度報告： 

福田樓用餐區工程：因多數人反應用餐區夏天小黑蚊多，冬天風大，基於



兩因素考量，總務處規劃逐年改善用餐區之環境，初期先調整隔間及空調，

目前預估經費 60 萬元，之後再加強裝修美化。規劃示意圖詳如附件三。 

三、992 使(借)申請案彙整報告。 

1、教資中心因人員縮編，變更福田樓 H602辦公室空間為教學卓越計畫成

果展示間、小型討論室、來校演講講師之休息室，另外 H601 為辦公室，

H604 為會議室。 

2、技術學院借用人社院校區活動中心二、三樓及體育館地下一樓開放區計

1,961 坪，技術學院於 100.9.28 來函借用，將提校務會議審議。 

四、100 學年度空間調查結果報告： 

1、建立會議室資訊共享機制： 

總務處秘書：在空間有限，無法多設會議室及討論室之情況下，全校所

有空間於去年已公開上網，各單位可自行進入本校校務行政系統查詢，

總務處將另建立現場圖片檔供大家查詢，請大家相互支援共用。 

2、教學空間之設置建議： 

總務處秘書：以分生細生實驗室 D924 及分生實驗室 D614 為例，前者空

間坪數約 38 坪，規劃 40 人使用，後者 19 坪，規劃 50 人使用，內部設

備有些共通性，建議爾後在設置教學實驗室時，會知課務組協助瞭解及

整合，以提高使用率，也避免空間過度膨脹。 

3、退休人員空間： 

目前 E519 及 509-2 兩間實驗室為郭重雄老師與學生合作共用，約 20 坪。 

許院長：是否回收此空間，郭老師目前為兼任老師實驗室。 

李副校長：郭教授與學生合作，應借用該學生實驗室才合理。 

4、實驗室內不得設置自習室： 

學校目前實驗室列管有 121 間，其中便有 63 間不符合規定之情形。如：

在實驗室內飲食等行為。 

總務長表示：基於安全及依環境安全衛生管理法有關規定實驗室內不得

飲食，學生應盡量利用各系所之自習室查閱資料。 

李副校長建議：是否於原實驗室空間內隔間做區隔。 

參、其他建議： 

楊院長：鼓勵年輕的教師與資深之教師合用實驗室，以加強研究能量。 

李副校長：建議每三年做一次研究成果之檢視，依研究成果增減空間。 

許院長： 



1.因應技術學院借用本校活動中心，若經費許可建議將一樓多功能休閒

區做基本的裝修，暫時可不用空調系統。 

2.空間之管控應該還是回歸要求系所作第一線的管控。 

劉院長：之前為了空間整合已花費 4000 多萬元，建議在調整時應通盤檢討

整體規劃。 

肆、主席結語： 

1、空間歸還隸屬教學用，納入教務處管理，有些實驗室使用上比例低，建議廢

除或整合與其他實驗室共同使用，避免資源空間浪費，請教務處整理全校目前

教學實驗室排課使用情形，提主管會報討論。 

2、應掌握各實驗室使用頻率及使用狀況，控管好以利空間發揮最好之效用。 


